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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
※ 引黄灌区 1/3的管理所、泵站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建

设试点工作

※ 水利厅组织开展“供水服务提升年”活动

※ 水利厅分解落实乡村振兴涉水目标任务

※ 水利厅印发《关于支持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

致富提升示范区的意见》

※ 我区开展蓄水池安全管理和信息排查工作

※ 引黄灌区春灌工作顺利进行

※ 2021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有序开展



一、引黄灌区 1/3的管理所、泵站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建

设试点工作

为推进灌区、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，提升管理水平和

服务能力，水利厅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1年度宁夏引黄灌区、泵

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水农发〔2021〕7号），

提出要立足实际，按照先试点建设、再全面推行，先易后难、先

重要后一般的步骤，通过完善标准、编制手册、修订制度、建立

平台、落实责任、严格操作等措施，实现工程管理责任明细化、

管理工作制度化、管理人员专业化、管理范围界定化、管理运行

安全化、管理经费预算化、管理活动日常化、管理过程信息化、

管理环境美观化、管理考核标准化“十化”建设目标，形成“标准成

为习惯、习惯合乎标准”的工作模式。2021年各水管单位选取 1/3

的管理所（泵站）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示范所站建设试点工

作，千分制考核达到 850分以上，并提出保障措施。

二、水利厅组织开展“供水服务提升年”活动

为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质量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加强水利工程

运行管理，保障灌溉供水，根据全区水利工作部署，5 月 11日

水利厅印发了《开展“供水服务提升年”活动实施方案》。重点工

作：一是通过强化配水管理、加强调度管理和保障供水安全等措

施保障灌溉供水；二是通过制定实施方案和操作手册、开展试点

建设、推进水管单位体制改革等措施推进大中型灌区、泵站标准

化规范化管理，提升供水服务能力；三是通过规范基层水利服务



体系建设、推进末级渠系水价综合改革、加强农田灌排设施运行

管护等措施强化农村水利工程运行管理；四是通过解决基层灌排

难点热点问题、加强水量水费管理工作促进水利行风建设。

三、水利厅分解落实乡村振兴涉水目标任务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（2021年 1号文件）、《自

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

效衔接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21〕15号）精神，按照自治区

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

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>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宁党农发〔2021〕

5号）要求，结合水利工作实际，水利厅制定印发《自治区水利厅

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涉水目标任务分工方案》的通知，

进一步细化了各项目标任务，明确了具体责任，提出了相关要求。

同时，正在组织制定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

有效衔接规划。

四、水利厅印发《关于支持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

致富提升示范区的意见》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

升行动，按照“半年定规划、一年大变样、三年见成效、五年上台

阶”的目标，将红寺堡区建设成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

区。为认真落实自治区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完善红寺堡区水利基础



设施，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，为示范区建设提供水利保

障，水利厅在专题调研对接基础上，制定印发《水利厅关于支持

红寺堡区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区的意见》（宁水

农发〔2021〕8 号），《意见》立足红寺堡区区情水情，以提高

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，支持红寺堡区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

“互联网+城乡供水”、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、山洪灾害防治、水

土流失治理等方面补短板、强弱项，为建设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

富提升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五、我区开展蓄水池安全管理和信息排查工作

为切实加强蓄水池安全运行管理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，近期，水利厅组织开展了蓄水池安全管理和信息排查工作，

提出具体要求：一是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蓄水池安全管理和信

息排查工作，切实提高认识，严格落实责任，明确责任领导和具

体人员。二是认真排查分析蓄水池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，按照

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处置”的原则，立即整改；不能及时完成整

改的，要制定切实有效的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，明确整改责任部

门、责任领导、责任人和整改时限，限期整改。三是加大对在建

工程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做好已建工程的建后运行管护。认真落实

蓄水池管护主体、管护责任，积极争取落实管护经费。结合实际

制定蓄水池安全管理制度办法，明确管理职责和管理要求，建立

长效管理机制。



六、引黄灌区春灌工作顺利进行

今年入春以来，根据气候、黄河来水和灌区各业用水需

求，水利厅精心准备、强化管理、合理调配，全力保障春灌供

水。一是科学分配水量。编制了《2021年全区水量调度方案》

和《2021 年宁夏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》，分配全区各业取水总

量 75.55亿立方米，同比增加 2.28亿立方米。其中农业灌溉计划

用水 55.97亿立方米，同比增加 1.473亿立方米；生态补水 4.09

亿立方米（含黄河生态调度分配水量 1.98 亿立方米），同比增

加 1.682亿立方米。二是加强维修养护。及时下达骨干水利工程

维修养护资金 4200万元，认真组织开展渠道清淤、渠堤加固、

建筑物维修、机电设施维修养护，全面排查处置工程设施隐患。

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度，加强跨穿渠道的涉外工程建设监

管。三是及时组织供水。针对今年早春气候干旱、湖泊湿地水位

下降幅度较大等情况，唐徕渠提前开闸放水向典农河、沙湖等重

点湖泊湿地进行补水；紧急启用盐环定扬水工程、盐池县隰宁堡

和杜窑沟调蓄水库提前向甘肃省环县和陕西省定边县供水；东干

渠提前开闸放水解决利通区奶牛饮水以及牧草灌溉用水；沙坡头

南北干渠提前放水解决工业园区用水、预防灌区林果树木霜冻灾

害。

截至 5月 17日，引黄灌区累计引水 7.98亿立方米（含湖泊

湿地生态补水 0.568亿立方米），近三日日均引水流量 230万立

方米每秒，已完成灌溉面积 306万亩。扬水系统第一轮灌溉顺利



结束，自流灌区灌溉有序推进。

七、2021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有序开展

为做好我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，规范测算

程序，提高测算水平，确保测算成果真实反映各灌区、各县区

的农业用水水平，4 月 28-30 日，水利厅在吴忠市利通区举办

“2021年度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培训班”。通报了 2020

年我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成果，分析总结存在的问

题；安排部署 2021 年系数测算分析工作；主要围绕农业用水

平台与灌溉用水效率信息管理平台填报、测算仪器安装及测试

技术等内容进行了培训；对测算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

讨论和释疑。


